






附件 1：詳細行程 

 

  



附件2:參加者須知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2023/24) 

承辦機構：華暢東方文化國際交流有限公司 

 

 
1. 活動性質 

教育局舉辦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2023/24)配合課程學習宗旨，旨在讓所有高中學生通過

實地考察活動，親身了解國情和國家的最新發展，增進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欣賞，提升國民

身份認同。 

 

2. 學習活動 

2.1. 所有師生須出席為交流行程安排的出發前簡介會。學生亦須根據學校的要求設計有關專題

研習題目及研究方法。 

2.2. 所有參與內地考察的學生（包括跨境生）須遵照學校指示，於指定的地點集合及解散，不

可擅自於行程中途加入或離團，以確保學生的安全。 

2.3. 在行程中，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實地考察、專題講座、導賞講解，運用不同

方式、從不同角度蒐集資料。 

2.4. 行程結束後，學生按學校要求完成有關專題研習報告。  

 

 

3. 注意事項 

3.1. 參加者必須遵守本須知的相關規定，注意個人言行、態度及儀表裝束。 

3.2. 考察活動行程安排緊密，學生參加者要遵守紀律，不論是集體活動或自由活動，都必須準

時集合。 

3.3. 參加者必須在整個活動中，注意人身及財物安全。應聽從工作人員或隨團教師指導，不可

有任何違規行爲（如飲用含酒精的飲品、吸煙、任何形式的賭博等）。如遇上問題，應主

動向工作人員或隨團教師尋求協助。 

3.4. 參加者應妥善保管旅遊證件及個人財物，如錢包、相機、手提電話、個人電腦，貴重物品

要隨身攜帶。 

3.5. 參加者應在出發前及考察期間密切留意當地天氣預測及新聞報道，準備適當的衣物鞋履及

其他用品，例如雨具、防曬用品及消毒用品。 

3.6. 參加者應自行帶備適合的平安藥物，例如退燒藥、感冒藥或醫生處方的藥，亦應隨身攜帶

經過醫生囑咐、處方並正在服用的藥品。如遇意外或身體不適，要迅速通知工作人員或隨

團教師。 

3.7. 出席活動時，參加者必須全程佩帶由承辦機構印製的團牌。如有需要，須按規定穿著合適

服裝出席活動。 

3.8. 參加者要尊重團隊，學會與群體相處之道，要有團體精神，保持合作。在未得到工作人員

或隨團教師同意前，不可擅自離開團隊。 

 

4. 參訪博物館、古蹟或景點時，應遵守的規則 

參加者須先聽講解，再蒐集學習資料。愛護文物，留意是否獲准拍照或攝錄，以及有關物品可否

觸碰。 

 

5. 參訪企業時，應遵守的規則 

參加者要保持安靜，聽從接待人員安排和指揮。在指定範圍內有序參觀，不能妨礙企業的生産秩

序。如需拍照或錄影，須遵守有關規定或事前獲得當事人同意。 

 



6. 參訪學校時，應遵守的規則 

要保持安靜，聽從接待人員安排和指揮。尊重當地教育制度。主動、積極參與參訪學校安排的體

驗活動，並大方及熱情地與內地學生互動交流。 

 

7. 住宿安排(如適用) 

7.1. 酒店為四星級標準雙人房。如果學校出現單男、單女情況，則需要與其他學校師生或領隊

「拼房」，或按教師／學生的要求給單出的學生安排一個三人房。 

7.2. 要按照規定的時間作息，保持體力和良好的精神狀態。 

7.3. 爲確保人身安全，在入住酒店期間，隨團教師不可帶領學生離開酒店外出。 

7.4. 爲響應環保，參加者須自備日常用品，例如：牙膏、牙刷、洗頭水、拖鞋等。 

7.5. 須遵守酒店規定，不准喧嘩，或滋擾其他酒店住客，以免影響其他人學習和休息。 

7.6. 為了保障參加者的安全，參加者登記入住酒店後，不得自行外出。為確保參加者有較足夠

時間休息及準備第二天的行程，參加者在入住所分配的房間後均不可進入其他參加者的房

間。 

7.7. 房間編定後不可私自調動。未經隨團教師准許，不可進入異性同學的房間，亦不可讓異性

同學進入自己的房間。不可邀請外人進入房間或留宿。 

7.8. 一般情况下，學生須於晚上十一點前終止所有活動，並返回自己房間就寢。如非發生緊急

事故，不得外出。 

7.9. 為確保人身安全，入住酒店時應聽從領隊解說，並進行火警演習，以熟習走火通道。 

7.10. 須妥當保管房間匙卡。檢查房間內設備，如有問題，儘快告知領隊。如損毀或弄髒酒店任

何設備設施，酒店保留追究賠償的權利。至於遺失房間鎖匙，學生須即時通知領隊跟進，

酒店有可能要求參加者就遺失的物品進行賠償。如滋擾其他酒店住客，酒店有可能要求參

加者就其滋擾行為所導致的損失進行賠償。 

7.11. 不要在房間內玩火。要注意電力設施的使用和安全。要注意盥洗室地面是否有積水，慎防

使用時滑倒。 

7.12. 個人財物要妥善保管，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 

7.13. 從酒店致電回港，請用受話人付款方式或自備手提電話，盡量不要使用酒店的國際直撥電

話，避免因結帳而延誤行程。參加者可按需要購買定額收費電話卡或內地適用的漫遊服務。 

 

8. 參加者在乘坐高鐵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8.1. 必須了解乘坐高鐵班次的基本資料：高鐵編號、出發時間、登車閘口編號等。 

8.2. 在候車大堂指定區域等候登車，應妥善保管行李物品，並留心聆聽及遵守工作人員和隨團

教師宣佈的事項，注意個人言行，盡量保持安靜，切勿大聲喧嘩、隨意走動。 

8.3. 有序排隊登車，不得擅自調換位置。應聽從工作人員指示，放好行李，貴重物品須隨身攜

帶。 

8.4. 乘坐高鐵期間，注意個人言行，盡量保持安靜，切勿大聲喧嘩、隨意走動，以免影響其他

乘客。 

8.5. 留心工作人員及隨團教師宣佈的事項，在高鐵抵達前做好下車的準備。 

 

9. 參加者在乘坐旅遊車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9.1. 在乘車途中必須注意安全，如有安全帶，應時刻扣上，不得隨意走動或玩耍。上落汽車時，

應留意交通情況。 

9.2. 沿途不得與司機談話或大聲呼叫。 

9.3. 任何時候不可將身體的任何部分伸出窗外。 

9.4. 上落汽車時，應等待車輛完全停定及留意交通情況。 

9.5. 必須讓領隊、導遊先行下車。 

9.6. 留心領隊、導遊及隨團教師的講解與宣佈注意事項。 

 

 

 



10. 財物安全 

不要帶過多現金，並妥善保管個人財物，貴重物品須隨身攜帶，不要放在房間內和乘坐的車輛座

位上。不要隨便將貴重的物品委託別人看管。 

 

11. 須依考察活動的指定地點出發和解散，參加者不可在中途加入或離開，並須參加行程中所有學習

活動。 

 

12.  有關旅行證件的處理 

12.1. 過關後，學生個人有效旅行證件由隨團教師代存。 

12.2. 參加者須帶備有效的外遊證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 

 香港非永久性居民：香港身份證、簽證身份、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或

其他有效旅遊證件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查詢可致電入境事務處，熱線電話：2824 6111 

12.3. 參加者須確保所攜帶的外遊證件的有效期於回港日尚未過期。 

12.4. 學生須攜帶學生證。 

12.5. 學生如發現遺失香港身份證或回鄉證，須立即通知教師、領隊及其他隨團人員，並在教師

及領隊陪同下前往證件辦理機構補辦。 

12.6. 家長可於出發前保存參加者證件副本，以備補領證件手續時使用。 

12.7. 如需要，參加者須預留約1個月時間到中國簽證申請服務中心辦理中國簽證。教育局為學

校提供「學校證明信」範本，讓參加公民科內地考察之非華語學生申請簽證時一併提交。 

 

 

  



附件 3: 出發備忘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2023/24) 

承辦機構：華暢東方文化國際交流有限公司 

 

1.  攜帶行李 

1.1  旅行箱或背囊應盡量輕便。 

1.2  行李不能藏有任何類型的利器或危險物品。 

1.3  在本公司提供的行李名牌寫上姓名，以資識別。 

1.4 留意參訪地天氣，帶備適當衣服。如有需要，請準備學校指定的服裝，例如：整齊的校服。 

1.5 酒店一般不會提供一次性的用品。參加者須帶備日用品，例如：洗漱用品、拖鞋、雨具、

蚊怕水、帽子、水壺及其他個人用品。（如適用）  

1.6 自備少量港幣及人民幣現金。 

1.7 因應自己的健康狀况，自備所需要的藥品。如需長期服用指定藥物，出發前應準備足夠份  

量，以保持最佳健康狀態。 

1.8 帶備學習用品：如行程手冊、筆、筆記簿等文具，以及於匯報學習成果時需用的物品。 

1.9 可帶備少量瓶裝水及乾糧。 

1.10 帶備內地用的雙腳插頭，以作手機、相機等充電之用。 

 

2. 證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 

香港非永久性居民：香港身份證、簽證身份書或其他有效旅遊證件 

參加者須確保所攜帶外遊證件的有效期於回港當天尚未過期。 

如需要，參加者須預留約 1 個月時間到中國簽證申請服務中心辦理中國簽證。教育局為學校提供

「學校證明信」範本，讓參加公民科內地考察之非華語學生申請簽證時一併提交。 

 

3. 注意事項 

3.1  請小心保管貴重物品：例如：錢包、相機、手提電話、個人電腦等。 

3.2  出發前告訴家人有關活動的安排，住宿的地點及聯絡方法。 

3.3  在出發前一天晚上，除調校鬧鐘外，亦建議請家人或同學提醒起床，以免耽誤集合時間； 

3.4  切勿攜帶徵稅或違禁物品（例如：肉類、蔬果、植物、管制刀具等），行李以合理數量及 

  不阻礙全團過關進度為原則。 

3.5  請小心勿拿錯別人的行李，亦切記不要代他人攜帶行李過海關。 

3.6  學生請攜帶學生證，否則部分景點可能會收取額外入場費用。 

3.7  出發前應留意參訪地的天氣情況，帶備合適的雨具。 

 

 

 

 



4. 備忘清單 

 

 種類 物  品 

1 有效證件 □香港身份證 □回鄉證或其他有效旅遊證件 □學生證 

2 學習用品 □學習手冊 □團牌 □筆及筆記簿等考察必備物品 

3 通訊設備 □智能電話 □內地電話卡及電池 □充電器 

4 萬能插頭 □內地用的雙腳萬能插頭（220V） 

5 行李 

□背囊或旅行箱（乘搭飛機的每名旅客均可免費攜帶一件手 

  提行李，免費寄艙行李件數及體積將因應有關航空公司的 

  規定而有所不同） 

6 衣物 □外套、□替換衣物、□如有需要，請準備學校指定的服裝 

7 日常用品 

□防滑旅行鞋、拖鞋、襪子 □帽子、雨具（便利雨衣） 

□蚊怕水或蚊貼 □小鬧鐘、水壺（可承載冷熱水為佳） 

□洗漱用品（所有酒店不會提供一次性的用品，例如：毛巾、 

  牙膏、牙刷、洗頭水、沐浴液等） 

□個人護理用品（防曬用品、潤唇膏等） 

8 錢包 □自備少量港幣及人民幣現金 

9 藥品 □如有需要，自備個人藥囊（感冒藥、暈車藥、止痛藥等）。 

10 貴重物品 □相機及記憶咭 □電池及充電器 

11 禁帶 

請勿攜帶課稅或違禁物品，例如： 

□肉類、奶、蛋及其製品、燕窩、新鮮水果、蔬菜、種子、

植物； 

□管制刀具、武器彈藥、仿真武器； 

□假幣、偽鈔； 

□毒品、止咳水（含可待因）等使人成癮的精神藥物； 

□活動物、動物皮毛、動物屍體及標本； 

□冒牌及侵犯版權的翻版物品。 

 

【請自行保管貴重財物，以免遺失，否則責任自負。】 

 

 


